[bookmark: _GoBack]公路總局暨所屬機關北部地區103年度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實施計畫
『戀戀淡海同舟』
一、目的：為促進公路總局暨所屬機關及民間企業員工交誼，增進兩性良性互動及情感交流，並擴大社交生活領域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二、主辦機關：交通部公路總局
三、承辦機關：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
四、協辦機關︰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、交通部公路總局西濱北工程處、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、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五、權責分工︰承辦機關負責活動之內容規劃、辦理，協辦機關進行活動滿意度調查及其他
              必要協助事項
六、活動時間、地點：103年6月7日〈星期六〉、淡水小白宮及原住民特色芭達桑餐廳
七、參加人數：40人(男、女各半)
八、集合地點：臺北火車站東三門
九、活動內容：如附件行程表
十、參加對象：(須年滿20歲以上之未婚者)：
(一)公路總局暨所屬機關 (含約聘僱人員)之未婚員工及員工之未婚子女及兄弟姊妹。
 (二)全國各機關（構）及公立學校現職之未婚公教員工（但不含借調人員、自行招募臨時人員及外包人員）。
 (三)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航勤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未婚員工。
 (四)中華民國全國航空業總工會、中華民國空服員工會、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現職之未婚員工。 
十一、報名及繳費相關事項：
(一)報名方式：欲參加者請填妥報名表，由服務機關(構)人事單位加蓋戳章後，連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請蓋私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)及服務證或職員證正反面影本一併傳真至02-2221-5656，胡先生收。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(構)員工之未婚子女及兄弟姐妹報名參加，須由員工代為報名，並檢附身分證影本，俾確認為單身身分。
 (二)繳費方式：
   1.符合資格之報名名單經主辦單位確認後，相關活動訊息由好好玩旅行社於出發前一週，以E-Mail、簡訊、電話通知。參加人員務必於接到通知2日內(含通知日)繳費，並將個人轉帳帳戶末五碼資料、參加者姓名、聯絡電話，及參加活動日期寄送電子郵件至好好玩旅行社(電子郵件：funtour@funtour.com.tw)，以利資料核對，並保留相關繳費證明至活動結束。未如期繳費者，將由候補人員依序遞補之。
   2.錄取者請留意E-mail信箱及手機(報名表內的聯絡電話、通訊處及E-Mail，請填寫清楚，俾便及時聯絡，如未填寫致無法參加者自行負責)。
   3.匯款(轉帳)相關資料：
匯款帳號：151-121-380-96
代收銀行：臺灣企銀埔墘分行(050)
戶名：好好玩旅行社有限公司
(三)退費相關事宜：參加人員繳費後，如無法出席者，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，並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0年1月17日觀業字第0990044124號函修正發布之國內旅遊定型化契
約書規定辦理。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31日以前到達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；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；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；通知於旅遊開始前一日到達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；通知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到達者或未通知不參加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。活動當日取消參加者、集合逾時、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及未通知不參加者，恕不退費。又以上費用退還仍需酌收匯費30元。如屬團體旅遊事項，並依中央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(四)因報名人數眾多，未列入參加名單者，不另行通知。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
(一)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，以備查驗，如未攜帶者，承辦單位保留當事人參加與否之權利；個人資料如有虛偽不實者，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   (二)當日之活動除因天然災害順延舉行外，一律風雨無阻照常活動。
   (三)本次活動報名人數如未達30人，即取消本次活動。
   (四)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隨時補充之。
   (五)本次活動費用含膳食、下午茶等相關活動費用，無自費行程。
十三、協洽資訊：
(一)臺北市區監理所：
詢問電話：(02)2763-0155*631施小姐
(二)好好玩旅行社： 
電話:(02)-2222-5988 胡先生
傳真:(02)-2221-5656
十四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機關(構)隨時補充之。
